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云南

报道）云南玉溪市峨山县法院二零一

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对法轮功学员李

琼珍及另一不认罪、不解聘律师的法

轮功学员邓翠萍进行报复性判决：非

法判李琼珍四年、邓翠萍六年。 

李琼珍及家属不服判决上诉，三

月十六日案件已经上诉到玉溪市中

级法院，律师已经对峨山法院、检察

院提起控告。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玉溪

市法轮功学员李琼珍与其他四人邓

翠萍、普志明、秦丽媛、李丽在发真

相资料时被峨山县国保非法抓捕。九

月一日，五人被峨山县检察院非法批

捕。十二月十四日案件被移交至峨山

县法院。 

李琼珍的家属二零一六年九月

十八日为李琼珍请了辩护律师。 

峨山县法院原定二零一七年一

月十一日上午九点开庭审理，在开庭

前几天又以过年前事情繁多为由推

迟开庭。 

在推迟开庭的这几天，即从二零

一七年一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该案的

审判长柏为良（柏为良是该院的副院

长）连续三天提审李琼珍，诱导和逼

迫李琼珍认罪，柏为良并带了两个和

本案无关的女性工作人员（他们自我

介绍是从省里来搞调研的，具体身份

不明，据家属介绍一个姓曹、一个姓

吴）一同提审，提审过程中，柏为良

法官为了要李琼珍认罪，完全不顾及

作为一个法官应该保持的衡平中立

立场，威胁李琼珍在法庭上不准提法

轮功的事情，不准做无罪辩护，如果

做无罪辩护，他也不会采纳。 

李琼珍反驳说不提法轮功怎么

辩护，柏法官蛮横地回答，不准提就

是不准提，甚至威胁要求她转告辩护

律师也不准提法轮功的事情，并诬陷

现任辩护律师是来搞事的，并承诺如

果解聘现任辩护律师，他可以给李琼

珍找本地律师，不花钱都可以找。 

和柏为良一同来的那两个不明

身份的女性工作人员恐吓她，说到了

监狱，不可以炼功，不可以学法，那

样会生病的。为了更进一步逼迫李琼

珍，他们又把李琼珍的丈夫、女儿等

人带到看守所，当着他们的面诋毁现

任辩护律师，说现任辩护律师来历不

明，在法庭上不会起积极作用，只会

起反作用，而且说在法庭上不会给现

任辩护律师说话的机会，并再次威胁

李琼珍和家属解除现任辩护律师，说

配合他们写了三书（悔过书、决裂书、

保证书）就可以判缓刑或取保候审。

家属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当天便写

了解除辩护律师声明，但由于李琼珍

不同意解除，所以一直没有签字。 

律师于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

日会见李琼珍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当

时就对她做了会见笔录，并在见到李

琼珍家属后，家属也给出具了相关的

情况说明，而且了解到本案其他家属

也或多或少受到过法院的“强迫劝认

罪”骚扰，因而律师于二零一七年二

月十三日向峨山县检察院和玉溪市

检察院提起控告，并把相关控告书副

本邮寄给了峨山县法院院长那汝琼。

到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六日开庭

前，李丽和秦丽媛已经被劝认罪和解

聘律师，普志明也请了有罪辩护的律

师。 

李琼珍的律师于二零一七年二

月十六日开庭时，当场申请峨山县法

院副院长柏为良（兼李琼珍案的审判

长）、院长那汝琼（转下页）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
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要了解更多真相，请上明慧网www.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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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李琼珍、邓翠萍被冤判 律师控告法院和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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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画：觉醒 

背景：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诉江大潮自 2015 年 5 月在中
国兴起，迄今已有超过 20 万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
院和最高法院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要求将其绳之以法。 

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
警察是直接被利用来实施迫害的人，正因为他们参与了对佛法修炼者
的迫害，也将他们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面临善恶有报的天理报应
以及人间法律的制裁。 

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向世人讲明真相，希望能唤起更多百姓
也包括警察们的正义和良知，在是非善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也为自
己的未来开启一扇通向光明的门。◇ 



 
 
 
 
 
 
 
 
 
 
 
 
 
 
 
 
 
 
 
 
 
 
 
 
 
 
 
 
 
 
 
 

 
 
 
 
 
 
 
 

  截至 2017 年 4 月 12 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69 亿。 

（接上页）和其它合议庭成员回避，

但该院无视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制

度的规定，尽管本人提供了李琼珍签

字的会见笔录和李琼珍家属的证词

等证据证实柏为良的违法犯罪事实，

该院未经过任何调查即认为上述事

实不存在，并且公然违反刑事诉讼法

关于院长回避需要审判委员会做出

决定的程序规定，仅由院长决定即当

庭驳回律师对该院院长和副院长的

回避申请。 

律师就此申请了复议，但该院仍

然明知违法强行驳回律师的申请。律

师在法庭上当庭要求公诉人对法院

的公然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可该

案的公诉人王夕等人无视上述违法

行为就在身边发生，说法院的行为合

法。律师向峨山县检察院邮寄的控告

信，该院同样在没有对律师提供的证

据进行任何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即作

出未发现柏为良在办理该案中有任

何违法犯罪行为的答复函。 

尽管李琼珍的辩护律师在辩护

词的开始就强调任何人均有信仰法

轮功的自由，信仰法轮功的自由也就

包括以合适的方式和手段传播和制

作法轮功资料的自由。 

但是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峨山县法院还是无视法律的硬性规

定，对李琼珍及另一不认罪不解聘律

师的当事人邓翠萍进行报复，违背事

实和法律枉法裁判：李琼珍四年，邓

翠萍六年，李丽和秦利媛免于刑事处

罚，普志明判三缓五。 

李琼珍和家属不服一审判决提

出上诉。律师在上诉中向云南省检察

院、最高检察院、玉溪市检察院、玉

溪市中级法院递交了《关于峨山县法

院、检察院破坏法律实施的报告》的

控告书。 

律师控告中说峨山县法院和检

察院至少破坏了如下法律的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

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

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

十七条：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

代理意见，不受法庭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七

条规定，作为法官必须严格遵守宪法

和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

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的意见》第一、二、十三、十

五、十七条也再三强调法庭必须充分

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依法保障被告人

及其辩护人的辩论辩护权，未经人民

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

有罪。 

峨山县检察院和峨山县法院相
关责任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

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

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

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

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

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

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

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

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1、峨山县法院院长那汝琼、副

院长柏为良在未经法庭开庭审判之

前，先入为主认定李琼珍有罪，而不

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裁判，并采取

威逼利诱的手段逼迫李琼珍认罪，扬

言不认罪要重判，如果认罪可以判缓

刑或者取保候审。并在此后做出的判

决书中，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

裁判，对同案被告人采用不同量刑标

准（修炼法轮功无罪），意图逼迫李

琼珍认罪，构陷无辜之人入罪并最终

违法重判李琼珍，其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条、

第十二条和《五部委关于依法推进以

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

意见》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十五条的

规定，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九条关于司法工作人员

徇私枉法犯罪的规定，已经构成徇私

枉法犯罪。 

2、峨山县法院院长、副院长无

视宪法和法律，不但不依法保障和尊

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权，而且

滥用职权带和本案无关的两位女性

工作人员进入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并

和该两位女性工作人员相互配合欺

骗误导当事人，采取对辩护律师进行

污蔑和诋毁、进行虚假承诺、威胁等

手段威逼利诱当事人及其家属解聘

辩护律师，致使家属和当事人对辩护

律师产生不良印象，家属并在这种不

良印象支配下写了解聘辩护律师的

声明，后因李琼珍的坚持才未得逞，

在法庭上，律师依法提出了回避申

请，峨山县法院明显违反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做出违法的驳回回避决定，

强行推进违法庭审，其行为直接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

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八

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和《五部

委关于依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

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十三条和

第十七条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峨山县法院相关责任人无视上述规

定，滥用职权，并且意图在没有辩护

律师给李琼珍辩护的情况下任意对

李琼珍定罪量刑，其行为触犯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

和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已经构成

滥用职权和徇私枉法犯罪。 

3、峨山县检察院公诉人王夕等

人对法庭上法官明显的违法行为未

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并且助纣为

虐，公然声称法院的违法行为合法；

峨山县检察院举报中心对律师本人

依法提起的控告，从未找过律师本人

及当事人李琼珍和证人卢文光等人

调查核实，就做出柏为良没有违法犯

罪事实的结论，其行为直接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

条、四十七条、二百零三条及《人民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十七条、

五十八条之规定，并触犯《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

定，构成玩忽职守犯罪。◇ 

（文章节选自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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